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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股票简称：青岛碱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上已公告。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综合楼会议

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４２

，

９０４

，

７１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６．１０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郭汉

光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出席

４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并记录，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陈向

真先生当选

。

１４２，９０４，７１２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王志宪先生当选

。

１４２，９０４，７１２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

祝正

雨先生当选

。

１４２，９０４，７１２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４２，９０４，７１２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１４２，９０４，７１２ １００％ ０ ０

是

以上票样和整个统计过程由吴绍进、罗书凯和沙正川三名代表现场监督，结果准确。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房立棠律师、郭恩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

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股票简称：青岛碱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

９

人。 董事长郭汉光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董事会部分成员变动，董事会对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四个专业

委员会的职责、任期不变。 调整后公司的各专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委员：郭汉光、曾庆军、陈向真、于英明、王进波、王志宪、陈波；

主任：郭汉光；

二、审计委员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委员；聂栩、陈波、曾庆军；

主任：聂栩；

三、提名委员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委员：王保发、王志宪、郭汉光；

主任：王保发；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委员；王志宪、聂栩、郭汉光；

主任：王志宪。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公司搬迁发展工作的议案》；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老城区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意见》及青岛市城市规划，青岛市李沧

区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青岛华东制钙有限公司所处区域已列入搬迁范围。 为此，公司积极响应市政府

号召，计划启动母公司及子公司青岛华东制钙有限公司的搬迁发展工作，申请进入青岛市老城区企业

搬迁改造计划。 公司将抓住搬迁机遇盘活土地等存量资产，利用政府给与的一系列搬迁优惠政策，进行

公司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将根据搬迁发展工作的进程，对涉及的投资项目、搬迁补偿等相关事项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并

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８

万吨

／

年硫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股票简称：青岛碱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青岛碱业平度分公司

８

万吨

／

年硫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

●

投资金额：

４０５７０．０７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项目基本情况

青岛碱业根据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老城区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意见》、《青岛市工业布局调

整意见》以及海湾集团“十二五”规划的“南北”两个基地发展的总体布局要求，充分考虑各产业之间的

有机联系、规划项目原材物料及产品运输的便利性和经济性，确立了在平度新河率先启动

８

万吨

／

年硫酸

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

硫酸钾是国际广泛采用的无氯钾肥，它不但能提供

Ｋ２Ｏ

，而且还能提供硫（

Ｓ

）份，适用于烟草、水果、

马铃薯、柑桔、蔬菜等忌氯作物。

氯化钙一般应用在融雪、石油、海藻酸钠、制冷行业，本项目生产的二水球粒状氯化钙，主要用做家

庭用除湿剂（干燥盒）。

小苏打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用作疏松剂或膨胀剂；用作不含酒精饮料或人造矿泉水和汽水的生

产中；医药上用来制造各种药品和药剂；还广泛应用于选矿、冶炼、金属热处理、鞣革、燃料、纤维、橡胶、

泡沫塑料、金属钠制造、洗涤剂配料、泡沫灭火剂和干粉灭火剂等工业用途。

该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

４０５７０．０７

万元，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生产能力为：硫酸钾

８

万吨

／

年、氯化钙

１０

万吨

／

年、小苏打

８

万吨

／

年。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８

万吨

／

年硫

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额度超出董事会权限，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不改变本投资情况下，可根据投资进度和具体情况作

适当安排，以顺利达到本次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目建设地点在平度新河化工生态科技产业基地，占地约

２２３

亩。 项目实施单位为青岛碱业平度

分公司。

１

、市场分析

（

１

）硫酸钾产品市场

目前中国硫酸钾生产企业有

７０

家左右， 硫酸钾产能已达

３８０

多万

ｔ／ａ

。 每年硫酸钾的表观需求量约

３００

万吨。 近年来，国内硫酸钾供需情况见下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国内硫酸钾的总供应量情况 （万吨，实物）

年份

资源型企业产

量

加工型企业产量 加工型企业开工率 进口量 出口量 总供应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６０ ８７．００ ４４％ １０．５０ ２．６０ １０７．５０

２００９

年

７７．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６％ ９．１０ ０．０３ １５８．０７

２０１０

年

９１．７０ ９３．９０ ４７％ １１．４０ ０．１０ １９６．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４５．２０ １１８．３０ ５９％ １４．６０ ０．０４ ２７８．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２％ １６．５７ ０．０９ ２８６．４８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复合肥生产企业———住商肥料 （青

岛）有限公司，拟在新河园区建设一套

２０

万吨复合肥装置，之后将目前位于平度市区的

２０

万吨复合肥装

置迁至新河园区，届时将在平度新河形成

４０

万吨复合肥生产能力，每年需消耗硫酸钾

５．２

万吨，作为本项

目硫酸钾产品的主要目标客户。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落实，山东临沂、烟台等地区硫酸钾用量很大，质量优良的曼海姆法硫酸钾在水

溶性复合肥生产中有优势。 目前水溶性复合肥发展较快，大的复合肥厂都开始在生产水溶性复合肥，这

应是我们硫酸钾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向。

（

２

）氯化钙产品市场

目前，国内氯化钙总的产能约为

２００

万吨，二水片状钙约为

１６０

万吨

／

年，占总产能的

８０％

左右；各种

粒状钙（包括球粒钙）产能约

３５

万吨

／

年，约占总产能的

１７．５％

左右（其中

８０％

为无水粒钙产能），另有部分

粉状氯化钙及液体钙。

目前我公司生产球粒钙在国内外具有质量优势，产品供不应求。 本项目生产的球粒钙主要用于干

燥剂，目标市场确定为国内和韩国、日本。

（

３

）小苏打产品市场

２０１２

年全国小苏打产量估计在

１３０

万吨左右，目前我公司产能

１２

万吨

／

吨，搬迁后产能调整为

８

万吨

／

年，总产能不增加，利用原来的销售市场。

２

、财务分析

该项目建设期

１

年，总投资

４０５７０．０７

万元，年平均销售收入

４７４１５

万元，年平均利润

５９１９

万元，年平均

增值税

９２３

万元。 该项目原则上采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公司可根据项目进程综合考量，在满足

投资程序合规性前提下采用募集资金等形式进行置换、补充。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现今，大型企业都朝着多元化、大型化发展，提高竞争力。 本项目有利于发挥企业自身的技术、市

场、人才等优势，不断壮大企业，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２

、是青岛碱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由于青岛碱业的发展已受到规模和地缘的限制， 建设本项目是青岛碱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

要，将提升青岛碱业持续发展的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环保风险：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 该项目本着技术先

进、节能降耗、环境清洁的原则，装置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减小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设置

公司环境管理机构，设配备专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进行教育、监测和监督

检查。

２

、安全风险：作为化工产品生产项目，工艺流程复杂，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该项目

的工程设计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并将安全措施贯彻到生产装置及公用工程设施设计、施工、运行

及维护的全过程。

３

、经济风险：经计算本项目盈亏平衡时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５７．７９％

，公司要在维护好氯化钙、小苏打

现有市场的条件下，加大新产品硫酸钾的市场销售力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股票简称：青岛碱业 编码：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祝正雨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选举祝正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附简历：

祝正雨先生，

５８

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碱厂施工处副处长、青岛碱

厂副厂长，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现任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９

证券简称：青岛碱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三） 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星期五

９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星期一

预约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星期三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四） 会议地点：青岛市四流北路

７８

号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审议

《

关于投资建设

８

万吨

／

年硫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

》；

议案详情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进行了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 股东登记须知

１．

法人股东登记须知

本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一般为法人股东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进行登记；

本公司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非亲自出席而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股东授权委

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原件）、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进行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须知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进行

登记；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非亲自出席现场会议而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个人签字）、委托人出具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代理人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进行登记；

３．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登记须知

根据《关于实施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

有关问题的规定》等法规，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可以自行或委托托管人、境内证券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本公司独立董事或其名下的境

外投资者等行使股东权利。

合格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时，应向本公司出示下列证明文件：

（

１

）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原件或者复印件；

（

２

）证券账户卡原件或复印件；

（

３

）具体权利行使人的身份证明；

（

４

）若合格投资者授权他人行使股东权利的，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授权代表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合格投资者授权其名下境外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的， 应提供相应的经合格投资者授权代表签字的持

股说明）。

（二）参会登记注意事项

上述登记材料如为原件的均需现场提供复印件一份，与其他复印件交存本公司，其中，涉及自然人

登记材料的复印件须个人签字（即本人亲笔签署“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并签名及日期），涉及法人

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证明的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拟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

公司，送达方式可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

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邮寄或传真登记，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

加股东大会的必要条件。

（四） 登记时限

会议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８

：

３０－９

：

００

，

９

：

００

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 联系方式：

证券投资部电话：

０５３２－８４８２２５７４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４８１５４０２

电子邮件：

ｚｈｅｎｇｑ＠ｑｄｊｙ．ｃｏｍ

邮寄地址：青岛市四流北路

７８

号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振文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食宿均自理

（三）会议期限：半天

（四）授权委托书格式：请详见附件

（五）报备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股东大会通知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

号

／

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

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

（

盖

章

）

受托人身份

证号

受托人签名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

）

审议

《

关于投资建设

８

万吨

／

年硫酸钾联产氯化钙小苏打

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点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

室

５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所持股份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占全部股份

４６

，

５０８

万股

的

４８．７９％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２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３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审议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其中同意票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

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深圳欧菲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２

、 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向公司股东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００－１２∶

００

。 会议地点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１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７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

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 按规定指定的股东代

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对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其中同意票

２２６

，

８９５

，

７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敬前 唐都远

郭雪青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１０９

，

６４１

，

６４２．７７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７０６

，

３７０

，

３２８．９４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主要来源于债务重整收益。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未履行担保程序亦未履行及时

披露义务对外担保 （未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 所涉金额

４２３００

万元，且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违规对外担保

１００００

万元，总计

５２３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

１３．３．１

条及《关于对存在资

金占用或违规担保情形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执行其他风险警示若干问题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执行其他风险警示（以下简称“

ＳＴ

”）；公司证

券简称由“山东海龙”变更为“

ＳＴ

海龙”，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年亏损，

２０１１

年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根据《规则》之

１３．２．１

条第（一）款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第（二）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

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

交易执行退市风险警示（以下简称“

＊ＳＴ

”）的特别处理；公司证券简称由“

ＳＴ

海

龙”变更为“

＊ＳＴ

海龙”，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由于公司的重整被法院受理，根据《规则》之

１３．２．１

条第

（八）款“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执行

＊ＳＴ

的特别处理；鉴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实施

＊ＳＴ

特别处理，因此无须再做退市风险警示。

二、撤销公司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票交易被执行

ＳＴ

的违规对外担保均已履行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导致公司股票交易被执行

ＳＴ

的违规对外担保的被

担保方均已履行还款义务， 总金额为

５２

，

３００

万元的违规对外担保均已履行完

毕，针对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的解除，公司聘请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 公司无新增违规担保。

２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

根据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报表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京永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３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１０９

，

６４１

，

６４２．７７

元， 公司不存在最近两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

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形。

３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根据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报表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京永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３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８２

，

５４５

，

６６６．２７

元，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的情形。

４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大于一千万元

根据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报表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京永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３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营业收入

为

１

，

０６０

，

０５８

，

９８７．０６

元，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

于一千万元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的

情形。

５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京永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３

号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６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达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１－８

号】，裁定如下：一、确认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二、终结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前期存在的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问题，已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全部解决，

不存在银行账户被继续冻结的情况。

７

、根据与监管规则的比对检查，公司不存在可能对撤销

＊ＳＴ

、

ＳＴ

造成实质

性影响的其它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规则》第

１３．２．９

条、

１３．２．１３

条及

１３．３．８

条关于撤销股票

交易其他风险警示、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且不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退市风

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的退

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停牌一天，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海龙”变更为“山东海龙”，股票

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不变，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１０％

。

三、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商南县青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矿

业）与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签订《股权回购协议》，青山矿业以

１００

万美金折合人民

币共计

６５４

万元向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转让其所持有的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后，青山矿业不再持有

ＪＤＣ

矿业股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商南县青山矿业股权回购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４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交易在董事会的决策权限以内，无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男，

４８

岁，墨西哥籍华裔，持有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

３８．１％

股权，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２

、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与公司及公司前五名发起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不存在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ＪＤＣ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墨西哥联邦政府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为

３８８

万比索（折合人民币约

２１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

经营范围：（

１

）所有矿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以及其矿的探矿和采矿。（

２

）跟矿产品相关产

品的购买，销售的进出口的经营活动。

２

、

ＪＤＣ

矿业主要股东持股情况：青山矿业持股

４０％

，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持股

３８．１％

，李毅俊持股

１４．８％

。

３

、优先购买权情况：青山矿业本次将其所持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股权全部转让予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

ＪＤＣ

矿业其他各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４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４

，

７３４．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７５９．５０

万元，股东权益（净资产）

－２５．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０．４４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５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情况：青山矿业转让其所持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变更，公司未对

ＪＤＣ

矿业提提供担保，未发生委托该公司理财情况，公司对该公司

的财务资助已全部收回。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的标的：青山矿业持有的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股权。

２

、定价原则及股权转让价款：以协商价为定价依据，转让价款

１００

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共

计

６５４

万元。

３

、转让款的收取方式与期限：

刘德君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将股权回购款人民币

共计

６５４

万元一次性支付给青山矿业， 待青山矿业收妥款项后方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若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不能按照协议约定向青山矿业支付股权回购款项，则青山矿

业拥有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股权的处置权及其收益权，同时

ＤＥＪＵＮ ＬＩＵ ＷＡＮＧ

（刘德君）承诺按照

每日千分之五的罚金向青山矿业支付违约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青山矿业支付公司为

ＪＤＣ

矿业垫付的前期费用

３３９．３６４

万元人民

币。

４

、 合同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自各方签字后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协议之日起生

效。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青山矿业注资收购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股权以来，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一是

按收购计划组织

ＪＤＣ

矿业的基本建设，为使

ＪＤＣ

矿业尽快达到正常生产经营的状态，

２０１１

年

下半年以来，青山矿业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

ＪＤＣ

矿区进行地质踏勘、选厂设计、资质申

办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二是按程序申请办理对外投资的相关审批，收购

ＪＤＣ

矿业后，青山矿业按陕西省各级政府的审批流程分别向商南县发改委、商洛市发改委、陕西

省发改委申请对外投资审批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７

月

４

日、

９

月

２１

日分别获得县、市、

省各级发改委同意青山矿业境外投资的批复，根据前述批复，青山矿业进一步向当地各级

商务局申报外汇管理的审批手续，但是，陕西省外汇管理局鉴于青山矿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所

收购的境外企业――墨西哥

ＪＤＣ

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构成中存在有中国自然人股东，不符

合或未履行外汇管理的审批手续，导致控股子公司青山矿业作为中国境内法人主体无法取

得对

ＪＤＣ

矿业对外投资的外汇审批手续。 在保证对外投资项目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公司决

定青山矿业转让所持

ＪＤＣ

矿业

４０％

的股权。总体上，万力达投资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２

、本次子公司股权回购的交易未对公司投资资金造成损失，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造成影响，将更有利于公司注重加强主业发展。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股权回购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１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５４

，

８９７

，

７４７

美元收购

Ｃ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Ｌ．Ｐ．

（

ＣＡＹＭＡＮ

） 持有的

ＣＰ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àｒ．ｌ

１００％

股权，从而获得

Ｐｕｔｚｍｅｉｓｔ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１０％

股权。

●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无须提交董

事会审议。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Ｓ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三一国际发展”）与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产业基金”）下属子公司

Ｃ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Ｌ．Ｐ．

（

ＣＡＹＭＡＮ

）（以下简称“中信开曼”）签署《股份购买协议》，

三一国际发展出资

５４

，

８９７

，

７４７

美元收购中信开曼持有的

ＣＰ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àｒ．ｌ

（以下简称“卢森堡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从而获得卢森堡公司持

有的

Ｐｕｔｚｍｅｉｓｔ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普茨迈斯特”）

１０％

股权。 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持有普茨迈斯特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本公司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三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下属卢森堡公司

ＣＰ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àｒ．ｌ １００％

股权项目核准的批

复》（京发改

２０１３

［

１０６８

］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三一国际发展收

购中信产业基金持有的卢森堡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地方重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通知

单》（发改境外登字［

２０１３

］

１３９

号），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国际发展收购中

信产业基金持有的卢森堡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予以登记。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中信开曼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直

接对方。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从事投资业务的专业子公司，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设立。中信产业基金旗下目前管理着四支基金，即规模为

９３．６３

亿元

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一期（绵阳基金）、规模为

９．９

亿美元的中信股权投

资基金二期（美元）、规模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三期（人民

币）、以及规模为

５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信夹层基金一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ＣＰ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àｒ．ｌ．

系一家在卢森堡设立并注册的公司，其注册

办事处位于卢森堡

２０

，

ｒｕｅ ｄｅ ｌａ Ｐｏｓｔｅ

，

Ｌ－２３４６

，并在卢森堡商业和公司登

记处注册登记，注册号

Ｂ １６９５３７

（卢森堡公司），股本为

３６１

万欧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卢森堡公司的总资产约

３６３９

万欧元，总负债约

３１

万欧元。 卢森堡

公司拥有德国普茨迈斯特全部股份的

１０％

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亦不涉及任何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本公司与普茨迈斯特已实现技术、营运、市场营销、信息化等一体

化整合，普茨迈斯特销售、利润等经营指标明显改善，实现并购后的良好开

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德国普茨迈斯特

１００％

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国际运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化发展水平，巩固“世界最大

混凝土机械制造商”的龙头地位。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购买协议

２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

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卢森堡公司

ＣＰ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àｒ．ｌ １００％

股权项目核准的批复》

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方重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登记单》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７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坑煤矿

“

９．２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２

时

５５

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高坑煤矿

采二区

４０８

盘区

３４６７

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详见

９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２

公告）。

日前，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转来的《江西煤矿安全监察局转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

于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坑煤矿“

９．２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意见批复的通

知》（赣煤安字［

２０１３

］

９４

号，以下简称“《通知》”）。 经国务院安委办主任办公会议审定，认

定高坑煤矿“

９．２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为责任事故，并对事故有关责任人、责任单位提出了

处理意见，除

２

名事故中死亡责任人不再追究责任外，给予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胡运生行政记过处分，其他

１８

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内或行政处分；责成公司控股股

东向江西省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对高坑煤矿处

１８０

万元罚款。

公司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落实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并深刻吸

取该起事故的教训，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加强煤矿安全管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补贴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收到安溪县财政局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拨付三安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蓝宝石衬底项目财政补贴的通知》安财企［

２０１３

］

２３７

号文

件，该文件主要内容为：为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建设节约型社会

的号召，根据县政府加快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集群的目标要求，促进安溪

县

ＬＥＤ

光电产业链的发展，对本公司蓝宝石衬底项目拨付“科技三项”财政补

贴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目前，该款项已收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笔款项于收到时确认为当期收益。 该

事项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收到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邓志

高先生提出的《辞职报告》。 邓志高先生由于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

去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副总裁及

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邓志高先生辞

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

指定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杨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根据相关规定，杨锟

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并在聘任后及时发布公告。

公司董事会谨向邓志高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４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公司以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８００

万股做

质押担保，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外汇

１９０７

万美元（见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临

２００７－０３６

号

公告）。 目前，上述贷款已偿还，对应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办理完

毕。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公司以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５１０

万股做

质押担保，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２７６

万元的技改

项目贷款（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临

２００９－０２５

号公告）。 目前，上述贷款已偿还，对应证券

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办理完毕。

公司目前共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８４

，

２３３

，

９６８

股。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